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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1.7发行对象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即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

1.8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为8.59元/股。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发

行数量应据此作相应调整。

1.9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数量为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 =�各发行对象应取得的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支付的对价÷发行价格。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即不足一股的金额赠予公司。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数量共

计为180,442,328股，公司向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数量见本决议附件二。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

发行价格的调整进行相应调整。

1.10锁定期安排

i.本次向李颀、王钦、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润瑞祺”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交大基金会” ）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ii.本次向张子宝、王培荣、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慧、周展斌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的50%可解锁，剩余部分

继续锁定；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24个月后，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的剩余50%可解锁。

iii.本次向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豪石九鼎”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古九鼎” ）、厦门鸿泰九鼎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鸿泰九鼎”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祥九鼎”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

葑九鼎”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鑫九鼎” ）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内不得转让。

iv.本次向王新宇、袁宁、李骏、宋野、郑煜、许皓、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凯风万盛”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风

进取”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唐银科”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雍创顺融” ）、刘厚军、田林林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v.本次向王利群、石峥映、梁彦辉、姜华发行的股份，其中5.1806%（101,060股）、2.7894%(148,939股)、43.9469%(208,294股 )、23.3335%（64,739股）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余94.8194%（1,849,671股）、97.2106%(5,190,567股)、56.0531%（265,672股）、76.6665%（212,712股）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该部分股

份的25%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24个月后，该部分股份的25%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后，该部分股份的50%可解锁。

vi.本次向前述（1）至（5）规定以外的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期限届满后，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的25%可解锁，剩余部分继

续锁定；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24个月后，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的25%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后，本次向其发行的股份的50%可解锁。

vii.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各股东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viii.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如标的公司各股东中任何人成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该等人员还需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 ）的相关规定遵守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限售的规定。

ix.如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按照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1.11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1.12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可分

配利润中2,000万元由标的公司各股东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署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比例享有并于交割日前分配完毕，标的公司交割日前其余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归公司享有。

1.13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完成日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 ）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由盈利补偿主体（定义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以连带责任方式向标的公司补

足，盈利补偿主体应于确定过渡期损益的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

1.14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1）由于现行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股份的限制，标的资产交割按以下步骤分步完成：

①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10日内，标的公司各股东中除标的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卸任未满半年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股东

先将其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份过户至公司；

②标的公司股东人数变更至50人以下后，标的公司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将标的公司的公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③标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应立即将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过户至公司，各方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2）自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后15日内，公司应于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等手

续。

（3）公司应就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向标的公司股东和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标的公司股东应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

必要的协助。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1.15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否则盈利补偿主体应按照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盈利补偿主体承诺标的公司在盈利承

诺期内各年度的净利润数如下：2014年度：1.3亿元；2015年度：1.69亿元；2016年度：2.197亿元。

（2）盈利补偿安排

盈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盈利补偿主体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盈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已补偿金额。

盈利承诺期内盈利补偿主体发生补偿义务的，盈利补偿主体的每一方可以分别选择以下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①现金补偿，即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款；

②股份补偿，即全部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且尚未转让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以股份补偿后仍不足的部分再以现金补偿；

③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即当年应补偿金额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剩余部分则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且尚未转让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的具体

比例可由盈利补偿主体自行决定。

（3）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将聘请经公司与盈利补偿主体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

值额>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盈利补偿主体应另行对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在盈利承诺期内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已

支付的补偿额。补偿方式与盈利承诺补偿相同。

在任何情况下，各盈利补偿主体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以及因离职而发生的补偿（包括现金补偿和股份补偿）合计

不超过该盈利补偿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包括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

（4）盈利补偿主体内部补偿责任分担

盈利补偿主体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主体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约定的补偿责任。

1.16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议案之日起12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

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日。

2、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2.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总金额的25%。经初步测算，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6亿元。

2.2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3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同时实施。

2.4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由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广州中值” ）、民生稳赢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稳赢2号”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下称“瑞联京深”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汇宝金源”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中山泓华” ）以现金方式认购。

2.5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为8.59元/股。交易均价

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应据此作

相应调整。

2.6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为69,848,659股，向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拟发行数量（股） 认购金额（万元）

1 广州中值 17,462,165 15,000

2 稳赢2号 15,133,876 13,000

3 瑞联京深 13,969,732 12,000

4 汇宝金源 11,641,443 10,000

5 中山泓华 11,641,443 10,000

合计 69,848,659 60,000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数量低于拟发行数量，各发行对象按照本次拟认购股份数量占拟发行股

份数量的比例认购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调整发行价格的，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进

行相应调整。

2.7限售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8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6亿元，其中25,000.00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18,541.55万元用于标的公司“轨道交通机车车辆检修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剩余16,458.45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提高并购后的整合效率。

2.9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2.10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2.11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则该有

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与标的公司全体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与广州中值、稳赢2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中山泓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根据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结果等资料编制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报告书全文及摘要见2014年9月19日深交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网站公告、报告书摘要见2014年9

月19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公司聘请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标的公司以及交易对方不存在影响

其提供服务的现实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胜任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的工作；资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选取得

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

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1225号），本次交易以该等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具有公允性、合理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0008� � � �证券简称：宝利来 公告编号：2014053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

提示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9月19日开市起复牌。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6月25日开市起停牌。2014年7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公布公司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2014年8月1日、8月29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

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2014年9月17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他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披露相关文件后，公司股票于2014年9月19日开市起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完成后，新联铁成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草案）》。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宝利来

股票代码：000008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志全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联系电话：010-62142100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9月1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宝利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宝利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本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结果， 因而本次持股变动尚需获得宝利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对相关事项的核准后方可进行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王志全

上市公司/宝利来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0008

宝利来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宝利来投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新联铁/标的公司 指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豪石九鼎 指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昆吾九鼎 指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古九鼎 指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鸿泰九鼎 指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凯风万盛 指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富祥九鼎 指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天葑九鼎 指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天鑫九鼎 指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国润瑞祺 指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晟唐银科 指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雍创顺融 指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凯风进取 指 苏州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新联铁股东

交大基金会 指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系新联铁股东

稳赢二号 指 民生证券—民生稳赢二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瑞联京深 指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汇宝金源 指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中值 指 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中山泓华 指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 指

王志全、王新宇、李颀、豪石九鼎、古九鼎、谢成昆、鸿泰九鼎、凯风万盛、富祥九鼎、石峥映、天葑九鼎、天鑫九鼎、袁宁、国润

瑞祺、晟唐银科、雍创顺融、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凯风进取、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交大基金

会、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

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

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

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新联铁100%股份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因向王志全等89名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联铁100%股权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由

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次

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指

宝利来与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签署的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王志全

1、基本情况

姓名： 王志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630715****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青年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通讯方式： 010-62142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是否持有该单位股份

2011年1月至今 新联铁 董事长 是

2011年4月至2013年2月 北京海泰德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 否

2011年9月至2012年5月 北京新路和通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 否

2011年9月至2012年5月 北京新联万通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 否

注：北京海泰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路和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联万通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王志全未持有宝利来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王志全共持有宝利来52,827,526股份，持股比例合计9.5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宝利来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及资产，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

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为促进新联铁业务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并与宝利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将其持有的新联铁股权出售给宝利来。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取得13,956.117万元现金和宝利来向其定向发行的52,827,526股股份，成为持有宝利来9.54%股份的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12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12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无任何重大交易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参与宝利来重大资产重组而导致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新联铁合计100%的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稳赢2号、瑞联京

深、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为60,000万元。

（二）交易标的

新联铁100%股份。

（三）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宝利来拟向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180,442,328股，以及支付现金25,000万元，用于收购新联铁100%股份，对价合计18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

持有新联铁股份数

量（股）

交易作价合计（万

元）

每股价格

（元）

现金对价比例

现金对价金额（万

元）

股份对价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股）

1 王志全 27,362,729 59,334.962 21.68 23.52% 13,956.117 76.48% 52,827,526

2 王新宇 9,183,764 19,914.617 21.68 24.96% 4,969.788 75.04% 17,397,939

3 李颀 5,994,176 12,983.385 21.66 0.00% 0.000 100.00% 15,114,534

4 豪石九鼎 4,255,408 9,217.213 21.66 0.00% 0.000 100.00% 10,730,167

5 古九鼎 3,431,780 7,433.235 21.66 0.00% 0.000 100.00% 8,653,359

6 谢成昆 3,341,800 7,246.557 21.68 19.93% 1,444.531 80.07% 6,754,395

7 鸿泰九鼎 3,157,238 6,838.577 21.66 0.00% 0.000 100.00% 7,961,091

8 凯风万盛 2,675,142 5,794.357 21.66 0.00% 0.000 100.00% 6,745,468

9 富祥九鼎 2,196,340 4,757.272 21.66 0.00% 0.000 100.00% 5,538,151

10 石峥映 2,156,400 5,096.261 23.63 10.00% 509.626 90.00% 5,339,506

11 天葑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2 天鑫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3 袁宁 1,886,103 4,089.937 21.68 19.93% 815.289 80.07% 3,812,163

14 国润瑞祺 1,830,283 3,964.392 21.66 0.00% 0.000 100.00% 4,615,125

15 晟唐银科 1,528,652 3,311.060 21.66 0.00% 0.000 100.00% 3,854,552

16 雍创顺融 1,202,858 2,605.390 21.66 20.00% 521.078 80.00% 2,426,440

17 王利群 965,142 2,092.871 21.68 19.93% 417.193 80.07% 1,950,731

18 李骏 786,167 1,704.771 21.68 19.93% 339.829 80.07% 1,588,989

19 梅劲松 645,000 1,524.340 23.63 10.00% 152.434 90.00% 1,597,097

20 凯风进取 573,244 1,241.646 21.66 0.00% 0.000 100.00% 1,445,455

21 王钦 549,085 1,189.318 21.66 0.00% 0.000 100.00% 1,384,537

22 宋野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3 郑煜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4 程君伟 451,500 586.950 13.00 19.93% 117.002 80.07% 547,087

25 李勇 443,843 962.455 21.68 19.93% 191.856 80.07% 897,089

26 李晓棠 370,632 803.700 21.68 19.93% 160.209 80.07% 749,116

27 王宇 359,192 778.893 21.68 19.93% 155.264 80.07% 725,994

28 许皓 334,946 726.316 21.68 19.93% 144.784 80.07% 676,988

29 交大基金会 274,510 594.588 21.66 0.00% 0.000 100.00% 692,187

30 梁彦辉 187,754 407.136 21.68 0.00% 0.000 100.00% 473,966

31 谭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2 黄雪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3 戴德刚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4 姜华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5 陈红瑛 91,514 198.444 21.68 19.93% 39.557 80.07% 184,967

36 夏益 86,000 111.800 13.00 10.00% 11.180 90.00% 117,136

37 刘厚军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8 田林林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9 谢捷如 69,875 90.837 13.00 10.00% 9.083 90.00% 95,174

40 王迎宽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1 李增旺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2 周展斌 68,200 88.660 13.00 19.93% 17.673 80.07% 82,639

43 周慧 53,750 69.875 13.00 10.00% 6.987 90.00% 73,210

44 孙志林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5 郭其昌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6 杨已葱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7 邓家俊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8 张念勇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9 黄明全 37,625 88.919 23.63 10.00% 8.891 90.00% 93,165

50 杜建华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1 张春才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2 薛奋祥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3 左小桂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4 侯小婧 13,727 29.766 21.68 0.00% 0.000 100.00% 34,652

55 崔旭斌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6 饶昌勇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7 孙丹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8 任光辉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9 丁玉娥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0 张子宝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1 孙洪勇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2 徐罡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3 张旭亮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4 王培荣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5 绳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6 刘振楠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7 杨金才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8 单继光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9 杨宏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0 魏春华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1 栾鑫厚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2 焦永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3 王建民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4 吴国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5 卜运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6 姜汉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7 吴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8 林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9 王丽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0 史全柱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1 张宝存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2 李志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3 丁志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4 杜红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5 王旭东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6 籍众慧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7 李晓伟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8 张友良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9 韩珍宝 2,288 4.961 21.68 19.93% 0.989 80.07% 4,624

合计 83,078,940 180,000.000 - - 25,000.000 - 180,442,328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宝利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4年9月17日，上市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包括本报告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志全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1225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新联铁100%股份的评估值为184,374.05万元，

较其母公司账面净资产38,275.23万元，评估增值146,098.82万元，增值率为381.71%；较其合并账面净资产48,982.53万元，评估增值135,395.80万元，增值率为276.41%。基于上述评估结

果，考虑到新联铁评估基准日后利润分配事项的影响，经上市公司与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协商，新联铁100%股份作价180,000万元。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详见上市公

司于2014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三）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作为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其中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155,0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25,000万元。

具体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有新联铁股份数

量（股）

交易作价合计（万

元）

每股价格

（元）

现金对价比例

现金对价金额（万

元）

股份对价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股）

1 王志全 27,362,729 59,334.962 21.68 23.52% 13,956.117 76.48% 52,827,526

2 王新宇 9,183,764 19,914.617 21.68 24.96% 4,969.788 75.04% 17,397,939

3 李颀 5,994,176 12,983.385 21.66 0.00% 0.000 100.00% 15,114,534

4 豪石九鼎 4,255,408 9,217.213 21.66 0.00% 0.000 100.00% 10,730,167

5 古九鼎 3,431,780 7,433.235 21.66 0.00% 0.000 100.00% 8,653,359

6 谢成昆 3,341,800 7,246.557 21.68 19.93% 1,444.531 80.07% 6,754,395

7 鸿泰九鼎 3,157,238 6,838.577 21.66 0.00% 0.000 100.00% 7,961,091

8 凯风万盛 2,675,142 5,794.357 21.66 0.00% 0.000 100.00% 6,745,468

9 富祥九鼎 2,196,340 4,757.272 21.66 0.00% 0.000 100.00% 5,538,151

10 石峥映 2,156,400 5,096.261 23.63 10.00% 509.626 90.00% 5,339,506

11 天葑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2 天鑫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3 袁宁 1,886,103 4,089.937 21.68 19.93% 815.289 80.07% 3,812,163

14 国润瑞祺 1,830,283 3,964.392 21.66 0.00% 0.000 100.00% 4,615,125

15 晟唐银科 1,528,652 3,311.060 21.66 0.00% 0.000 100.00% 3,854,552

16 雍创顺融 1,202,858 2,605.390 21.66 20.00% 521.078 80.00% 2,426,440

17 王利群 965,142 2,092.871 21.68 19.93% 417.193 80.07% 1,950,731

18 李骏 786,167 1,704.771 21.68 19.93% 339.829 80.07% 1,588,989

19 梅劲松 645,000 1,524.340 23.63 10.00% 152.434 90.00% 1,597,097

20 凯风进取 573,244 1,241.646 21.66 0.00% 0.000 100.00% 1,445,455

21 王钦 549,085 1,189.318 21.66 0.00% 0.000 100.00% 1,384,537

22 宋野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3 郑煜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4 程君伟 451,500 586.950 13.00 19.93% 117.002 80.07% 547,087

25 李勇 443,843 962.455 21.68 19.93% 191.856 80.07% 897,089

26 李晓棠 370,632 803.700 21.68 19.93% 160.209 80.07% 749,116

27 王宇 359,192 778.893 21.68 19.93% 155.264 80.07% 725,994

28 许皓 334,946 726.316 21.68 19.93% 144.784 80.07% 676,988

29 交大基金会 274,510 594.588 21.66 0.00% 0.000 100.00% 692,187

30 梁彦辉 187,754 407.136 21.68 0.00% 0.000 100.00% 473,966

31 谭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2 黄雪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3 戴德刚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4 姜华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5 陈红瑛 91,514 198.444 21.68 19.93% 39.557 80.07% 184,967

36 夏益 86,000 111.800 13.00 10.00% 11.180 90.00% 117,136

37 刘厚军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8 田林林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9 谢捷如 69,875 90.837 13.00 10.00% 9.083 90.00% 95,174

40 王迎宽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1 李增旺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2 周展斌 68,200 88.660 13.00 19.93% 17.673 80.07% 82,639

43 周慧 53,750 69.875 13.00 10.00% 6.987 90.00% 73,210

44 孙志林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5 郭其昌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6 杨已葱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7 邓家俊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8 张念勇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9 黄明全 37,625 88.919 23.63 10.00% 8.891 90.00% 93,165

50 杜建华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1 张春才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2 薛奋祥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3 左小桂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4 侯小婧 13,727 29.766 21.68 0.00% 0.000 100.00% 34,652

55 崔旭斌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6 饶昌勇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7 孙丹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8 任光辉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9 丁玉娥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0 张子宝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1 孙洪勇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2 徐罡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3 张旭亮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4 王培荣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5 绳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6 刘振楠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7 杨金才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8 单继光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9 杨宏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0 魏春华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1 栾鑫厚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2 焦永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3 王建民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4 吴国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5 卜运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6 姜汉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7 吴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8 林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9 王丽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0 史全柱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1 张宝存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2 李志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3 丁志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4 杜红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5 王旭东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6 籍众慧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7 李晓伟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8 张友良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9 韩珍宝 2,288 4.961 21.68 19.93% 0.989 80.07% 4,624

合计 83,078,940 180,000.000 - - 25,000.000 - 180,442,328

（四）标的股权和标的股份的交割安排

由于现行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股份的限制，标的资产的交割按以下步骤分步完成：

（1）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10日内，交易对方除标的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离职未满半年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股东先将其

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

（2）标的公司股东人数变更至50人以下后，标的公司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将标的公司的公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3）标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应立即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各方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自标的资产全部完成交割后15日内，上市公司应于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等手续。

上市公司应就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向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交易对方应就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上市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

（五）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由盈利补偿主体以连带责任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盈利补偿主体应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第8.2条项下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可适时提出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损益。该等审计应由上市公司和盈利补偿主体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如上市公司提出对标的资产过渡期内的损益进行审计的，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之前，则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不含）之

后，则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是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一）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各自以其持有的新联铁的股份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说明

王志全、谢成昆、梅劲松、李勇、李晓棠、王宇、谭鹰、黄雪

峰、戴德刚、陈红瑛、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杨

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

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任光辉、丁玉娥、孙洪

勇、徐罡、旭亮、孙丹、绳浩、刘振楠、杨宏涛、魏春华、栾鑫

厚、王建民、吴国强、姜汉超、林岩、王丽超、杨金才、焦永

利、吴涛、单继光、卜运强、史全柱、张宝存、丁志云、王旭

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李志民、杜红、韩珍宝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25%；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25%；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王新宇、凯风万盛、晟唐银科、雍创顺融、袁宁、李骏、凯风

进取、宋野、郑煜、许皓、刘厚军、田林林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王利群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50,00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101,060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915,14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1,849,671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

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石峥映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60,15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148,939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2,096,25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5,190,567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

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梁彦辉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82,51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208,294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105,24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65,672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

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

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姜华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32,03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64,739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36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105,241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12,712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

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

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王培荣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12个月， 自愿

分期解锁

李颀、国润瑞祺、王钦、交大基金会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12个月

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

九鼎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12个月， 自愿

锁定24个月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向稳赢二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广州中值、中山泓华就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权益变动在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附加特殊条件。

（三）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情况

1、宝利来的决策过程

2014年9月1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2、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的批准

豪石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豪石九鼎所持新联铁5.1221%股份，并同意豪石九鼎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古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古九鼎所持新联铁4.1307%股份，并同意古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鸿泰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鸿泰九鼎所持新联铁3.8003%股份，并同意鸿泰九鼎与宝利来

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委员会已根据凯风万盛的合伙协议及其与凯风万盛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凯风万盛所持新联铁3.2200%股份，并同意凯风万盛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富祥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富祥九鼎所持新联铁2.6437%股份，并同意富祥九鼎与宝利来

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天葑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葑九鼎所持新联铁2.4784%股份，并同意天葑九鼎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天鑫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鑫九鼎所持新联铁2.4784%股份，并同意天鑫九鼎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国润瑞祺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润瑞祺所持新联铁股份，并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林夫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晟唐银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晟唐银科所持新联铁1.8400%股份，并同意晟唐银科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雍创顺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雍创顺融所持新联铁1.4478%股份，并同意雍创顺融与宝利来签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苏州凯风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委员会已根据凯风进取的公司章程及其与凯风进取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凯风进取

所持新联铁0.6900%股份，并同意凯风进取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交大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已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大基金会所持新联铁0.3304%股份，并同意交大基金会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2）配套融资投资者的批准

广州中值的投资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7,462,165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5,000万元，并同意广州中值就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瑞联京深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3,969,732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2,000

万元，并同意瑞联京深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汇宝金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1,641,443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0,000

万元，并同意汇宝金源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中山泓华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1,641,443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0,000万元，并同意中山泓华就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尚需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批准与授权如下：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宝利来股东大会的批准；

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六、最近一年一期的重大交易及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除导致本次权益变动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不存在其他

安排。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本次信息披露人及其直系亲属关于买卖宝利来股票情况的自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果，自宝利来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首次决议前6个

月内，前述人员不存在买卖宝利来股票及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授权代表声明

王志全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王志全 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2014年 9月 17�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3、王志全与宝利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上市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287号管理楼二楼

联系电话：0755-26433212

传真号码：0755-26433485

联 系 人： 邱大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287号管理楼二楼

股票简称 宝利来 股票代码 00000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王志全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_________0股___������持股比例： ___��0�%_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52,827,526股 变动比例： 9.5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王志全 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2014年 9月 17日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宝利来

股票代码：000008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富

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59号院2号楼305室

联系电话：010-62142100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 9�月 1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宝利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宝利来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 本次权益变动是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本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结果， 因而本次持股变动尚需获得宝利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对相关事项的核准后方可进行

（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六）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鸿泰九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鑫湛

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市公司/宝利来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0008

宝利来实业 指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宝利来投资 指 深圳市宝利来投资有限公司

新联铁/标的公司 指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豪石九鼎 指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昆吾九鼎 指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古九鼎 指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鸿泰九鼎 指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凯风万盛 指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富祥九鼎 指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天葑九鼎 指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天鑫九鼎 指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国润瑞祺 指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晟唐银科 指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雍创顺融 指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新联铁股东

凯风进取 指 苏州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新联铁股东

交大基金会 指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系新联铁股东

稳赢二号 指 民生证券—民生稳赢二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瑞联京深 指 北京瑞联京深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汇宝金源 指 北京汇宝金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中值 指 广州中值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中山泓华 指 中山泓华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 指

王志全、王新宇、李颀、豪石九鼎、古九鼎、谢成昆、鸿泰九鼎、凯风万盛、富祥九鼎、石峥映、天葑九鼎、天鑫九鼎、袁宁、国润

瑞祺、晟唐银科、雍创顺融、王利群、李骏、梅劲松、凯风进取、王钦、宋野、郑煜、程君伟、李勇、李晓棠、王宇、许皓、交大基金

会、梁彦辉、谭鹰、黄雪峰、戴德刚、姜华、陈红瑛、夏益、刘厚军、田林林、谢捷如、王迎宽、李增旺、周展斌、周慧、孙志林、郭

其昌、杨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孙丹、任光辉、丁玉娥、张

子宝、孙洪勇、徐罡、张旭亮、王培荣、绳浩、刘振楠、杨金才、单继光、杨宏涛、魏春华、栾鑫厚、焦永利、王建民、吴国强、卜运

强、姜汉超、吴涛、林岩、王丽超、史全柱、张宝存、李志民、丁志云、杜红、王旭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韩珍宝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新联铁100%股份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因向王志全等89名股东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联铁100%股权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由

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本次

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新联铁全体股东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指

宝利来与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于2014年9月17日签署的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鑫九鼎、天葑九鼎均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管理的投资企业，因此他们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一）豪石九鼎

名称：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525号205室丙

办公地点：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525号205室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10000000106426

税务登记证号： 国（地）税沪字310107579189120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基金，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27日

1、豪石九鼎的控制关系图

（1）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为430719。截至8月10日，北京同创九鼎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户数为

173户，以下是其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明细：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股本性质

1 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69,690,000 50.80 流通受限股份，可转让股份

2 钱国荣 172,350,000 4.23 可转让股份

3 冯源 118,860,000 2.92 可转让股份

4 王尔平 95,700,000 2.35 可转让股份

5 张征 82,950,000 2.04 可转让股份

6 杭州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520,000 1.88 可转让股份

7 易彬 66,410,000 1.63 可转让股份

8 朱莉芝 60,390,000 1.48 可转让股份

9 苏州隆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5,180,000 1.35 可转让股份

10 赵明 52,130,000 1.28 可转让股份

合计 2,850,180,000.00 2,850,180,000

2、豪石九鼎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注册号：33040000001543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因此豪石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3、主要负责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忠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9011976080620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上地分部集体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6层

通讯方式： 010-63221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2011年9月-2014年9月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二）古九鼎

名称：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F137

办公地点：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202-F137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120116000061296

税务登记证号： 税字120116581308838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成立日期： 2011年8月15日

1、古九鼎的控制关系图

（1）天津市和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古九鼎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注册号：120192000078255，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古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3、主要负责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忠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9011976080620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上地分部集体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6层

通讯方式： 010-63221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2011年9月-2014年9月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三）鸿泰九鼎

名称：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7号3A室西侧之十六

办公地点：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7号3A室西侧之十六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50203320000979

税务登记证号： 税厦字征35020356843562号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服务）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19日

1、鸿泰九鼎的控制关系图

2、鸿泰九鼎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注册号：350203200253512，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等须经许可的金融、咨询项目）。（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鸿泰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3、主要负责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忠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9011976080620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上地分部集体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6层

通讯方式： 010-63221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2011年9月-2014年9月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四）富祥九鼎

名称：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开发区长江大道330号发展大楼

办公地点： 开发区长江大道330号发展大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 360406310003235

税务登记证号： 开地税证字360412568691385号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9日

1、富祥九鼎的控制关系图

（2）苏州和聚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富祥九鼎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注册号：32059400016161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富祥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3、主要负责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忠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9011976080620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上地分部集体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6层

通讯方式： 010-63221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2011年9月-2014年9月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五）天葑九鼎

名称：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20594000191475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321700573754459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21日

1、天葑九鼎的控制关系图

2、天葑九鼎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注册号：320594000162131，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天葑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3、主要负责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忠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9011976080620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上地分部集体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6层

通讯方式： 010-63221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2011年9月-2014年9月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六）天鑫九鼎

名称：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办公地点：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托代表：赵忠义）

注册号： 320594000191418

税务登记证号： 苏地税字32170057376423X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21日

1、天鑫九鼎的控制关系图

2、天鑫九鼎普通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注册号：320594000162131，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系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天鑫九鼎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3、主要负责人情况

（1）基本情况

姓名： 赵忠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901197608062010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海淀区人才交流中心上地分部集体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D-6层

通讯方式： 010-63221100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期间 工作单位 任职情况

2011年9月-2014年9月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未持有宝利来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共持有宝利来43,266,798股份，持股比例合计7.81%。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

天葑九鼎、天鑫九鼎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吴刚、黄晓捷、吴强、蔡蕾、覃正宇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宝利来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新联铁100%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维护业务及资产，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

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为促进新联铁业务的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并与宝利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将其持有的新联铁股份出售给宝利来。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取得宝利来向其定向发行的43,266,798股股份，成为持有宝利来7.81%股份的股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12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12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无任何重大交易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参与宝利来重大资产重组而导致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是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新联铁合计100%的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稳赢2号、瑞联京

深 、广州中值、汇宝金源、中山泓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为60,000万元

（二）交易标的

新联铁100%股份。

（三）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宝利来拟向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180,442,328股，以及支付现金25,000万元，用于收购新联铁100%股份，对价合计18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

持有新联铁股份数

量（股）

交易作价合计（万

元）

每股价格

（元）

现金对价比

例

现金对价金额（万

元）

股份对价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股）

1 王志全 27,362,729 59,334.962 21.68 23.52% 13,956.117 76.48% 52,827,526

2 王新宇 9,183,764 19,914.617 21.68 24.96% 4,969.788 75.04% 17,397,939

3 李颀 5,994,176 12,983.385 21.66 0.00% 0.000 100.00% 15,114,534

4 豪石九鼎 4,255,408 9,217.213 21.66 0.00% 0.000 100.00% 10,730,167

5 古九鼎 3,431,780 7,433.235 21.66 0.00% 0.000 100.00% 8,653,359

6 谢成昆 3,341,800 7,246.557 21.68 19.93% 1,444.531 80.07% 6,754,395

7 鸿泰九鼎 3,157,238 6,838.577 21.66 0.00% 0.000 100.00% 7,961,091

8 凯风万盛 2,675,142 5,794.357 21.66 0.00% 0.000 100.00% 6,745,468

9 富祥九鼎 2,196,340 4,757.272 21.66 0.00% 0.000 100.00% 5,538,151

10 石峥映 2,156,400 5,096.261 23.63 10.00% 509.626 90.00% 5,339,506

11 天葑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2 天鑫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3 袁宁 1,886,103 4,089.937 21.68 19.93% 815.289 80.07% 3,812,163

14 国润瑞祺 1,830,283 3,964.392 21.66 0.00% 0.000 100.00% 4,615,125

15 晟唐银科 1,528,652 3,311.060 21.66 0.00% 0.000 100.00% 3,854,552

16 雍创顺融 1,202,858 2,605.390 21.66 20.00% 521.078 80.00% 2,426,440

17 王利群 965,142 2,092.871 21.68 19.93% 417.193 80.07% 1,950,731

18 李骏 786,167 1,704.771 21.68 19.93% 339.829 80.07% 1,588,989

19 梅劲松 645,000 1,524.340 23.63 10.00% 152.434 90.00% 1,597,097

20 凯风进取 573,244 1,241.646 21.66 0.00% 0.000 100.00% 1,445,455

21 王钦 549,085 1,189.318 21.66 0.00% 0.000 100.00% 1,384,537

22 宋野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3 郑煜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4 程君伟 451,500 586.950 13.00 19.93% 117.002 80.07% 547,087

25 李勇 443,843 962.455 21.68 19.93% 191.856 80.07% 897,089

26 李晓棠 370,632 803.700 21.68 19.93% 160.209 80.07% 749,116

27 王宇 359,192 778.893 21.68 19.93% 155.264 80.07% 725,994

28 许皓 334,946 726.316 21.68 19.93% 144.784 80.07% 676,988

29 交大基金会 274,510 594.588 21.66 0.00% 0.000 100.00% 692,187

30 梁彦辉 187,754 407.136 21.68 0.00% 0.000 100.00% 473,966

31 谭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2 黄雪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3 戴德刚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4 姜华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5 陈红瑛 91,514 198.444 21.68 19.93% 39.557 80.07% 184,967

36 夏益 86,000 111.800 13.00 10.00% 11.180 90.00% 117,136

37 刘厚军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8 田林林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9 谢捷如 69,875 90.837 13.00 10.00% 9.083 90.00% 95,174

40 王迎宽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1 李增旺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2 周展斌 68,200 88.660 13.00 19.93% 17.673 80.07% 82,639

43 周慧 53,750 69.875 13.00 10.00% 6.987 90.00% 73,210

44 孙志林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5 郭其昌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6 杨已葱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7 邓家俊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8 张念勇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9 黄明全 37,625 88.919 23.63 10.00% 8.891 90.00% 93,165

50 杜建华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1 张春才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2 薛奋祥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3 左小桂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4 侯小婧 13,727 29.766 21.68 0.00% 0.000 100.00% 34,652

55 崔旭斌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6 饶昌勇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7 孙丹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8 任光辉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9 丁玉娥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0 张子宝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1 孙洪勇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2 徐罡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3 张旭亮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4 王培荣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5 绳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6 刘振楠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7 杨金才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8 单继光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9 杨宏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0 魏春华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1 栾鑫厚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2 焦永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3 王建民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4 吴国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5 卜运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6 姜汉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7 吴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8 林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9 王丽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0 史全柱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1 张宝存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2 李志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3 丁志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4 杜红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5 王旭东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6 籍众慧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7 李晓伟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8 张友良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9 韩珍宝 2,288 4.961 21.68 19.93% 0.989 80.07% 4,624

合计 83,078,940 180,000.000 - - 25,000.000 - 180,442,328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宝利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4年9月17日，上市公司与新联铁全体股东包括本报告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志全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企华资产评估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1225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新联铁100%股份的评估值为184,374.05万元，较

其母公司账面净资产38,275.23万元，评估增值146,098.82万元，增值率为381.71%；较其合并账面净资产48,982.53万元，评估增值135,395.80万元，增值率为276.41%。基于上述评估结果，

考虑到新联铁评估基准日后利润分配事项的影响，经上市公司与王志全等89名交易对方协商，新联铁100%股份作价180,000万元。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详见上市公司于

2014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三）支付方式

上市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作为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其中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155,00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25,000万元。

具体支付现金及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有新联铁股份数

量（股）

交易作价合计（万

元）

每股价格

（元）

现金对价比例

现金对价金额（万

元）

股份对价比例 股份对价数量（股）

1 王志全 27,362,729 59,334.962 21.68 23.52% 13,956.117 76.48% 52,827,526

2 王新宇 9,183,764 19,914.617 21.68 24.96% 4,969.788 75.04% 17,397,939

3 李颀 5,994,176 12,983.385 21.66 0.00% 0.000 100.00% 15,114,534

4 豪石九鼎 4,255,408 9,217.213 21.66 0.00% 0.000 100.00% 10,730,167

5 古九鼎 3,431,780 7,433.235 21.66 0.00% 0.000 100.00% 8,653,359

6 谢成昆 3,341,800 7,246.557 21.68 19.93% 1,444.531 80.07% 6,754,395

7 鸿泰九鼎 3,157,238 6,838.577 21.66 0.00% 0.000 100.00% 7,961,091

8 凯风万盛 2,675,142 5,794.357 21.66 0.00% 0.000 100.00% 6,745,468

9 富祥九鼎 2,196,340 4,757.272 21.66 0.00% 0.000 100.00% 5,538,151

10 石峥映 2,156,400 5,096.261 23.63 10.00% 509.626 90.00% 5,339,506

11 天葑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2 天鑫九鼎 2,059,068 4,459.941 21.66 0.00% 0.000 100.00% 5,192,015

13 袁宁 1,886,103 4,089.937 21.68 19.93% 815.289 80.07% 3,812,163

14 国润瑞祺 1,830,283 3,964.392 21.66 0.00% 0.000 100.00% 4,615,125

15 晟唐银科 1,528,652 3,311.060 21.66 0.00% 0.000 100.00% 3,854,552

16 雍创顺融 1,202,858 2,605.390 21.66 20.00% 521.078 80.00% 2,426,440

17 王利群 965,142 2,092.871 21.68 19.93% 417.193 80.07% 1,950,731

18 李骏 786,167 1,704.771 21.68 19.93% 339.829 80.07% 1,588,989

19 梅劲松 645,000 1,524.340 23.63 10.00% 152.434 90.00% 1,597,097

20 凯风进取 573,244 1,241.646 21.66 0.00% 0.000 100.00% 1,445,455

21 王钦 549,085 1,189.318 21.66 0.00% 0.000 100.00% 1,384,537

22 宋野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3 郑煜 493,640 1,070.438 21.68 19.93% 213.381 80.07% 997,738

24 程君伟 451,500 586.950 13.00 19.93% 117.002 80.07% 547,087

25 李勇 443,843 962.455 21.68 19.93% 191.856 80.07% 897,089

26 李晓棠 370,632 803.700 21.68 19.93% 160.209 80.07% 749,116

27 王宇 359,192 778.893 21.68 19.93% 155.264 80.07% 725,994

28 许皓 334,946 726.316 21.68 19.93% 144.784 80.07% 676,988

29 交大基金会 274,510 594.588 21.66 0.00% 0.000 100.00% 692,187

30 梁彦辉 187,754 407.136 21.68 0.00% 0.000 100.00% 473,966

31 谭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2 黄雪峰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3 戴德刚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4 姜华 137,271 297.666 21.68 19.93% 59.336 80.07% 277,451

35 陈红瑛 91,514 198.444 21.68 19.93% 39.557 80.07% 184,967

36 夏益 86,000 111.800 13.00 10.00% 11.180 90.00% 117,136

37 刘厚军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8 田林林 80,000 173.476 21.68 19.93% 34.580 80.07% 161,695

39 谢捷如 69,875 90.837 13.00 10.00% 9.083 90.00% 95,174

40 王迎宽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1 李增旺 68,636 148.834 21.68 19.93% 29.668 80.07% 138,726

42 周展斌 68,200 88.660 13.00 19.93% 17.673 80.07% 82,639

43 周慧 53,750 69.875 13.00 10.00% 6.987 90.00% 73,210

44 孙志林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5 郭其昌 53,750 127.028 23.63 10.00% 12.702 90.00% 133,092

46 杨已葱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7 邓家俊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8 张念勇 45,757 99.222 21.68 19.93% 19.778 80.07% 92,484

49 黄明全 37,625 88.919 23.63 10.00% 8.891 90.00% 93,165

50 杜建华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1 张春才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2 薛奋祥 18,303 39.689 21.68 19.93% 7.911 80.07% 36,994

53 左小桂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4 侯小婧 13,727 29.766 21.68 0.00% 0.000 100.00% 34,652

55 崔旭斌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6 饶昌勇 13,727 29.766 21.68 19.93% 5.933 80.07% 27,745

57 孙丹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8 任光辉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59 丁玉娥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0 张子宝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1 孙洪勇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2 徐罡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3 张旭亮 9,151 19.843 21.68 19.93% 3.955 80.07% 18,496

64 王培荣 9,151 11.896 13.00 19.93% 2.371 80.07% 11,088

65 绳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6 刘振楠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7 杨金才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8 单继光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69 杨宏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0 魏春华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1 栾鑫厚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2 焦永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3 王建民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4 吴国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5 卜运强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6 姜汉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7 吴涛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8 林岩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79 王丽超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0 史全柱 6,864 14.884 21.68 19.93% 2.967 80.07% 13,873

81 张宝存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2 李志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3 丁志云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4 杜红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5 王旭东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6 籍众慧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7 李晓伟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8 张友良 4,576 9.922 21.68 19.93% 1.978 80.07% 9,248

89 韩珍宝 2,288 4.961 21.68 19.93% 0.989 80.07% 4,624

合计 83,078,940 180,000.000 - - 25,000.000 - 180,442,328

（四）标的股权和标的股份的交割安排

由于现行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所持股份的限制，标的资产的交割按以下步骤分步完成：

（1）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后10日内，交易对方除标的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离职未满半年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股东先将其

所持标的公司全部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

（2）标的公司股东人数变更至50人以下后，标的公司依法召开股东大会，将标的公司的公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3）标的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除上市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应立即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各方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自标的资产全部完成交割后15日内，上市公司应于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等手续。

上市公司应就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向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交易对方应就本次所发行股份的发行、登记事宜向上市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

（五）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享有；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由盈利补偿主体以连带责任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盈利补偿主体应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第8.2条项下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可适时提出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损益。该等审计应由上市公司和盈利补偿主体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如上市公司提出对标的资产过渡期内的损益进行审计的，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之前，则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不含）之后，

则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六）协议生效条件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是本次交易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一）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各自以其持有的新联铁的股份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说明

王志全、谢成昆、梅劲松、李勇、李晓棠、王宇、谭鹰、黄雪

峰、戴德刚、陈红瑛、王迎宽、李增旺、孙志林、郭其昌、杨

已葱、邓家俊、张念勇、黄明全、杜建华、张春才、薛奋祥、

左小桂、侯小婧、崔旭斌、饶昌勇、任光辉、丁玉娥、孙洪

勇、徐罡、旭亮、孙丹、绳浩、刘振楠、杨宏涛、魏春华、栾鑫

厚、王建民、吴国强、姜汉超、林岩、王丽超、杨金才、焦永

利、吴涛、单继光、卜运强、史全柱、张宝存、丁志云、王旭

东、籍众慧、李晓伟、张友良、李志民、杜红、韩珍宝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25%；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25%；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王新宇、凯风万盛、晟唐银科、雍创顺融、袁宁、李骏、凯风

进取、宋野、郑煜、许皓、刘厚军、田林林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王利群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50,00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101,060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915,14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1,849,671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

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石峥映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60,15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148,939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2,096,25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5,190,567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

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

解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梁彦辉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82,51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208,294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105,242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65,672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

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

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姜华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32,030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

公司向其发行的64,739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锁定36

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不足12个月

本次交易中以其持有的新联铁105,241股股份认购取得的上

市公司向其发行的212,712股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

后，解锁该部分股份的25%；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后，解

锁该部分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的时间已满12个月，为

保证盈利预测补偿的可实现性，自愿分期解锁

程君伟、夏益、谢捷如、周展斌、周慧、张子宝、王培荣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后， 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后，解锁向其发行股份的50%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12个月， 自愿

分期解锁

李颀、国润瑞祺、王钦、交大基金会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12个月

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

九鼎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24个月

持有该部分新联铁股份时间已满12个月， 自愿

锁定24个月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向稳赢二号、瑞联京深、汇宝金源、广州中值、中山泓华就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二）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权益变动在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附加特殊条件。

（三）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审批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情况

1、宝利来的决策过程

2014年9月17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的批准

豪石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嘉兴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豪石九鼎所持新联铁5.1221%股份，并同意豪石九鼎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古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昆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古九鼎所持新联铁4.1307%股份，并同意古九鼎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鸿泰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贞观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鸿泰九鼎所持新联铁3.8003%股份，并同意鸿泰九鼎与宝利来

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苏州凯风正德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委员会已根据凯风万盛的合伙协议及其与凯风万盛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凯风万盛所持新联铁3.2200%股份，并同意凯风万盛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富祥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富祥九鼎所持新联铁2.6437%股份，并同意富祥九鼎与宝利来

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天葑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葑九鼎所持新联铁2.4784%股份，并同意天葑九鼎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天鑫九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鑫九鼎所持新联铁2.4784%股份，并同意天鑫九鼎与宝利

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国润瑞祺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润瑞祺所持新联铁股份，并授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孙林夫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晟唐银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晟唐银科所持新联铁1.8400%股份，并同意晟唐银科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雍创顺融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雍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雍创顺融所持新联铁1.4478%股份，并同意雍创顺融与宝利来签署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苏州凯风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委员会已根据凯风进取的公司章程及其与凯风进取签署的《委托管理协议》作出决定，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凯风进取

所持新联铁0.6900%股份，并同意凯风进取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交大基金会理事长办公会已作出决议，同意宝利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交大基金会所持新联铁0.3304%股份，并同意交大基金会与宝利来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全部文件。

（2）配套融资投资者的批准

广州中值的投资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7,462,165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5,000万元，并同意广州中值就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瑞联京深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华泰瑞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3,969,732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2,000

万元，并同意瑞联京深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汇宝金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海坤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已作出决定，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1,641,443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0,000

万元，并同意汇宝金源就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中山泓华已召开合伙人会议并作出决议，同意认购宝利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11,641,443股，认购价格为8.59元/股，认购金额共计10,000万元，并同意中山泓华就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签署一切必要的协议、说明、承诺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尚需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批准与授权如下：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宝利来股东大会的批准；

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六、最近一年一期的重大交易及其他安排

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除导致本次权益变动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不存在其他

安排。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本次信息披露人及其直系亲属关于买卖宝利来股票情况的自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查询结果，自宝利来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首次决议前6个

月内，前述人员不存在买卖宝利来股票及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重要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授权代表声明

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法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3、豪石九鼎、古九鼎、鸿泰九鼎、富祥九鼎、天葑九鼎、天鑫九鼎与宝利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上市公司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287号管理楼二楼

联系电话：0755-26433212

传真号码：0755-26433485

联 系 人： 邱大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287号管理楼二楼

股票简称 宝利来 股票代码 00000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1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1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525号205室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2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2

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82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2-F13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3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3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7号3A室西侧之十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4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4 开发区长江大道330号发展大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5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5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6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6 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1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_________0股___������持股比例： ___��0�%_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43,266,798股 变动比例： 7.8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盖章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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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